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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
出具鉴定书（10天内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80号4层福州市医学会（原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）

联系电话：83207590







通知有关单位（用人单位、劳动者和有关单位）提供资料





书面审查      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，在接到诊断证明书30日内向


福州市医学会提出首次鉴定书面申请


（超出规定时间不予受理）








受理通知书(用人单位交纳鉴定费)





医鉴办组织当事人双方对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，主持随机抽取鉴定专家（实行回避制度）





必要时邀请其他专家参加鉴定但不参加鉴定结论表决





调取与职业病诊断有关的资料，召开职业病鉴定专家会议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，根据鉴定委员会专家的意见，必要时进行医学检查和现场调查（均应在30日内完成，时间不计算在职业病鉴定规定的期限内）





自受理鉴定之日起40日内形成职业病鉴定结论，并出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








送达双方当事人





当事人及用人单位如对鉴定结论不服，在接到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向省职业病鉴定办公室申请再次鉴定





申请、鉴定记录等有关鉴定资料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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